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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师必阙，请君入瓮 

-专利无效宣告实战案例分享 

 

这个案子看起来很简单，其实有一些梗点。 

在无效程序中，专利权人修改后的独权是这样的： 

 

 

其中包含技术特征：所述第一屏幕与第二屏幕通过所述转轴展开角度为

180 度，所述第一屏幕与所述第二屏幕合并为一个屏幕显示。 

 

无效审查决定书对权 1中的这个特征的评述是这样的： 

 

无效审查决定书第 10页 

 

 

如果抛开其他背景，无效审查决定的这段推论能够说得通吗？对比文件 1

公开的这部分内容是否真的公开了“所述第一屏幕与第二屏幕通过所述转轴展开

角度为 180 度，所述第一屏幕与所述第二屏幕合并为一个屏幕显示”? 

 



作者：房平木，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，专利代理人。十年专利实务经验，为天才之火加油！ 
 

电话 15250296525 邮箱：fangpingmu@126.com  微信：patentcompass 网址：www.iprcompass.com  2 
 

如果单凭对比文件 1第【0006】段，第【0019】及图 2公开的内容，个人认

为，很难说对比文件 1公开了“所述第一屏幕与所述第二屏幕合并为一个屏幕显

示”这个技术特征。 

 

但是复审委作出这样的评述是不是不妥呢? 我认为是很妥的。这个技术特征

是在原权利要求 2里进行限定的，这么重要的一个限定肯定不能简单忽略，如果

有逻辑漏洞，专利权人一定会挑刺。复审委这么论断是有一定的“背景”支撑的。 

 

实际上，在进行无效分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，原专利说明书中并没有对“第

一显示屏和第二显示屏合并为一个屏幕显示”这一技术特征进行进一步的说明。

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。为了比对这一技术特征，我们检索到了对比文件 2，

对比文件 2公开了如何使第一屏幕和第二屏幕合并为一个屏幕显示。 

这就是一个“梗”点： 

一方面，我们可以依据法 26 条第 3 款说你没有达到“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

实用新型作出清楚、完整的说明，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”这

一要求。专利权人要反驳这一点，必须要从说明书找到具体的说明，黑纸白字，

很难找到。 

另一方面，找到了对比文件 2，而对比文件 2 公开了这一技术特征，我们有

两个选择。一是出示对比文件 2，并结合其他对比文件来讨论创造性的问题；二

是我可以不出示对比文件 2，依据法 26条第 3 款说你没有充分公开。 

权衡再三，最后还是如无效宣告请求书中呈现的那样，一边拿出对比文件 2，

说对比文件 2来说已经公开了这个技术特征，一边说，你自己没有充分公开这个

技术特征。 

 

专利权人在做答辩时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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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然，专利权人很容易地给自己找了个台阶，大大方方的承认，你的对比

文件已经公开了我的这个技术特征，既然是现有技术，说明书中当然没有必要再

进行详细的描述。 

“围师必阙”的结果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！专利权人的自认，实际上帮我们

了一个大忙。尤其是说“已经被现有技术 D1公开”“无异于公知常识”等等。我

很喜欢这三段话，越看越喜欢。这也给我们自己提个醒，在专利无效或审查程序

中，对于自认一定要慎之又慎。 

因为讨论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的创造性问题，结合三个对比文件与结合两个

对比文件来讨论，结果是不一样的。在启动无效宣告程序的时候，我本来还对这

个技术特征颇为顾虑。单单为了讨论这个技术特征，我就要单独引入一个对比文

件。你看权 1那么一大段限定，想通过两个对比文件来讨论其创造性，难度还是

蛮高的。而专利权人的自认，无疑省却了我们一大麻烦。 


